附件1：
考 生 须 知
一、考试环境及注意事项
1.考生应当自觉服从监考人员和考务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2.考生在考试前须按要求准备好相关设备（带有摄像头的电脑+1部智能手机+1个手机支架）。安装、调试相关设备和软件，确保考试期间网络通畅，设备和软件正常使用，设备电量和存储空间充足。光线充足，避免因考生面部背光或摄像头对着窗户等强光源导致识别失败，保证考生正面形象能清晰识别。如因网络、设备和软件故障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责任自负。
3.考生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参加考试，选择不受打扰的封闭独立空间作为考场，确保环境安静、安全、整洁。考试期间，严禁除考生外的任何人员进入考场，严禁与他人交流。不可在公共场所（如公共教室、图书馆、咖啡馆、网吧、公共办公室等）进行考试。
4.考试过程中不允许有其他人员陪同，如有除考生外的其他人员在监控画面中出现，将被认定为违纪。
5.不可使用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包括不限于下列物品：手机、电子字典、智能电子手表（含其它电子设备）、书籍、资料、零食、饮品等。
6.注意着装整齐、仪容干净整洁，不要佩戴口罩、墨镜、帽子、夸张的眼镜等饰品。
7.建议考生准备舒适度合适的椅子，以保证良好坐姿进行考试，不频繁、大幅度变换身体位置和姿势，避免因脱离监控范围被认定为违纪。
8.登录考试系统之前，做好考前准备工作，如：提前去卫生间、调试好设备、环境光线等。
注意：第二视角云梯监考监控系统角度，要求身体斜后方45度角，确保覆盖考生本人、电脑屏幕、书桌桌面和大部分考试环境。
二、模拟测试及注意事项
1.为确保正式考试的顺利进行，请考生务必在模拟测试的必登时段登录考试系统，以便能发现问题后及时解决问题，此时段将同时在后台进行监考老师的模拟监考。
模拟测试期间，如有问题可拨打技术支持电话：4008039966（工作时段：10:00--17:00）。
2. 模拟测试时若人脸比对不通过，请先自查并调整设备、光线等考试环境，若还不能通过，请与学校老师联系，于10月23日10:00前将电子版的近期证件照（≤40Kb，像素≤600*600，格式为jpg或jpeg或png）以身份证号码命名后发给相关老师，再由学校老师确认并在报名网站上给考生更换照片，考生可于10月23日12:00 -17:00期间再次登录考试系统查看人脸比对结果。
3. 人脸比对确认考生身份是线上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只有通过了人脸比对，才能进入考试系统参加考试。
4. 因未按要求参加模拟测试，导致正式考试中设备调试失败、人脸识别不通过等一切无法参考的，责任均由考生自行承担。
三、正式考试及注意事项
1.考试过程中禁止考生使用耳机耳麦，必须使用外放音响。
2.考试期间全程使用电脑摄像头，需确保电脑摄像头可正常工作，使用全程必须无遮挡。
3.考试过程中应提前关掉电脑和手机中与考试无关应用的提醒功能，关闭自动息屏，避免来电、微信或其他应用打断无法完成考试。
4.将智能手机固定横屏摆放，便于按监控视角要求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和高度。
5.正式考试应使用在模拟测试时已经调试好的同一套设备和网络环境，关闭所有杀毒软件。
6.按规定时间（提前30分钟）登录考试系统，开考30分钟后，系统将中止考生登录。
7.开考30分钟后可以提前交卷，到达考试指定的结束时间后，系统将统一收卷，请考生注意作答时间。
8.正式考试期间，如因不符合考试环境要求等违规行为导致的考试成绩取消，责任均由考生自行承担。
9.考试期间，电脑端会通过前置摄像头不间断进行人脸识别。考试中要保证面部清晰可见，头发不得遮挡耳朵，不得佩戴耳机和饰品，手机监考画面要全程拍摄到双手和电脑屏幕。若人脸识别系统检测判定为非考生本人的，视为作弊。如监控系统查看有作弊嫌疑，经查属实，按违纪处理。
10.考试结束之后，所有录音录像数据将全部存档，学校将统一对考生考中的异常行为和违纪行为进行集中审核并按规定处理。
[bookmark: _Hlk109136701]四、违纪行为认定与处理办法
有如下行为者被认定为违纪，本次考试成绩“无效”。
1.考生在公共场所（如公共教室、图书馆、咖啡馆、网吧、公共办公室等）进行考试； 
2.有除考生外的其他人员在监控画面中出现；
3.使用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包括不限于下列物品：手机、电子字典、智能电子手表（含其它电子设备）、书籍、资料、零食、饮品等；
4.佩戴口罩、墨镜、帽子、夸张的眼镜等饰品；
5.频繁、大幅度变换身体位置和姿势，脱离监控范围；
6.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考生第二机位监控视频画面未能确保考试电脑屏幕、键盘、全身（手和键盘被身体遮挡）和桌面可见，或监控画面过暗、过亮，导致监控效果不佳；
7.不服从监考教师的指令规范考试行为者；
8.对考试过程中采集的监控信息回溯发现的其它违纪行为。
五、作弊行为认定与处理办法
有如下行为者被认定为作弊，本次考试成绩“无效”，不再提供学位英语考试机会，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1.伪造资料、身份信息，替代他人或委托他人代为参加考试；
2.通过他人协助进行作答；
3.考试过程中故意遮挡面部，遮挡、关闭监控摄像头或离座、故意偏离摄像范围等逃避监考的行为；
4.考试期间佩戴头戴式耳机、入耳式耳机、耳麦等各类接听设备；
5.考试期间翻看书籍、资料或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及其它电子设备等行为；
6.考试过程中拍摄答题界面，抄录、传播试题内容或通过图片、视频记录考试过程的行为；
7.考试过程中出现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讨论、对话等声音；
8.考试结束后，制作、持有、存储、传播任何与考试相关的图片、音视频等材料；
9.对考试过程中采集的监控信息回溯发现的其它作弊行为。
上述认定违纪、作弊行为未尽之情形,按学校相关规定进行违纪作弊处理。


[bookmark: _Hlk103001663][bookmark: _Hlk101463888]



2

